FHETFE R RAT I
114 B 37 % %2605

AEREA R

TR RIT A W R T R

I EEE
- 4 MEE
B X (TRIPELARLHFRA)

A4
A 4 G ME

0 &4
HheF &
Head >
B W
e
LR

FRUS ek

g A
L

25

L% W



Lk
LAk 3T
T AL T

A AmL g

A E RN
[ =N
WEA
R B A%
7R F R

58 B 7
L 3
PR ARG R e L RETE S Ay EAR]4E3T

>
MEMEEZ R F 0 e 0 B E B
GBI S R § A S | IR i
Fem N 2P b P EFREEMOKE TS 0 Bk R
AT R BrE s oA LS T RAT s IR E S IR
S LA R 2 UTT L PR KR e {0 M
L e gL o

4 4
= °
& v
=
i
4

oy



A S R b b B S B C T 2 z*#ﬂ#fr"f » TBIEINA LB

iE B
A2

—_—

SRR S I
PR R s Y S s A S SRR s SR B TA S R

e i R S D AT 2 2 e Ay 0 RN 2 3RS R
'/:L & .%'gﬁ-r A o

ﬁ»‘%dﬁ Feftdom A0 200 B O

¥Fz2d

v ARSI G */‘%ﬂmw“ﬁ:tws
BE- I EndRAEFEAZALSFEAL = 3
tRH ey A RLFRERS A

AR P FF P AFEY 2 A2 R Y
bvoo AEFFWZ F200EF I FD T~ %2060 4 W] 2
TR A AERAATERE RGN THE 28K
2 TR ZE 2R ) SR DEP GRS 2
MUK AR R -~ 2 AT 2B PRI e
S AR IR/ ¥ SRR S | ¥ Fﬁiin@ﬁﬁ%k/\)@,ﬁh“ﬁz\
ib’“rﬁiirivj TEFEE Mok B el » Bz P ER S R
B 3{@;{4 FRE 1 2R MK A ~ IEIP 3 28K A -k
B mJOO%QOQ&OOO% Bis (THELIE) D
13? 55 5 ¥ R OOFROOOR 06000522 307502 — &
ﬁﬁﬁﬁﬁ#(%%Wﬂ%%Cﬂ#méﬁ’Tbﬁha@
#)#&nf,vﬁfﬁyqlpqi,%ﬂ}%w*a‘ SR 4:{;
(L~ F®- 910E)°ﬁf@4*“”W1Hﬁ7”1ﬂ39#
AR it TG 2SR | S mEE WP E -9 &
v RAE G B9 E 0 R H L K-
R EL104 > THEEFE 2SR, ST i
¥~ AR TR TR R E I IR E
84 (R &% - %1197 ) » PRI MM G 2 8K A 5
PG s ik EBRE A > A 12897 4p 4 H X3

0

b
i
mj



—_—

ARARE o PRATIIIETY 12p B RS R THE
MR A | TR E 2WERA ) 28w 2253
i%ii%’E@%ﬁiﬁoiﬁéﬁﬁﬁmﬁﬁ\mﬁ
RoMEB AR > R GRHN SR L - TR RS (R
Bl 2kl Shig 2 HiE) e RZLFE A2 4G
FPEA OB RRT BHEZ X R )I*:Fr il 304
2R REE MG R 2R EOK A S U TR E 2 A MK A
P RFFEFIF R RES 2 T AR L AR S
M A A ERECEBRISCETEFEAL > R
F113E97 24p ~113# 112 27p B ki 2 B { 53y
s A R ML (AAmEZ 5101~ 163’9?) ’ t“%fi
S _lﬂ;ﬁ:z»;»\i}:s.? TLE R )@1 H ¥z },4; > 'ﬁ:—‘» ;
%’%ﬁwmﬁafﬁ%%rm @ﬂﬁ:°
TEF A o RS ey KA B A
RE LR T A 71\;\.?1”%3'2 e g PR R |
SIET % 172152 w597 T 2 KL /WA H> W FL KL |
T LKL P o g FET A AEFEPREHFD | TR
T AABEPARERDEE ERT BREAE AT T H A
}

—i=
Sh

=\

e e | N E Rk N 168 « ¥ 1750 » 817864 W 7
R R TN T E QI 3 ST
R ERd R TR ?E:? g wmn (LAmis
F101~135F ) » EFT & & > JB3 53 o

"

aRE R F R E P2 ﬁ‘\ié; NN R N T

BTk LA s Y A s A S Rt s R R B
E oM Gn g F v AR WRBAD P T P
BNF R 53866 & I 0 F kA R 9385

o L)

A YN Y
;5!‘ lx—:ﬁ‘z?:fzmm =)

1<

(- )R 52 E 5 FROOMOOOH00# 32 3 (T j £ 2



) 2k A2 - ’,Z"iiidiiﬁati*ﬁ&r“f £ -~ ~ =z 9t
T2 B PR (TN LR - FHES s ki
%i%3’€ﬁ3i%i%)’ﬁﬁﬁﬂAﬂﬁyﬁFAW
Bl M A PR E A A X - R4s i ME R

Ly P 2 PIGRRE B ET A RIR
BA38ER #TH bR T X = 0L fRFIHP R -
Al MR ESR D AE B PR TR X E 2
A GREL MY E MBS A RS
A& ~ RIS ~ MICHE8A (THM T LE84) » A A
TRE L~ R

HF - MEP-MEA M EEDLFES
S o E kA PR T E 0 PRY fﬁii B ORTEE >R AT
FTHAZER G EZRF] WL IR E
*’ﬁ%mﬁéwﬁﬁﬁi\éiﬁ\éiw\éﬁﬁm~wy

oo ZHESFEE T2 B RFER - B
MEEE134 (THALZMEEZ L1340 ) S ME 2 8K
"ﬁéﬁaM~EM4~Hﬁﬁ~ﬁ%%~m@%\mﬁ
T IS8 (THMA T AE8) B m
ﬁﬁwizi%&w o £ iR E $ 82165 ~ HT6TIEZ R A K
SRS SRR iév'lﬁﬁwﬂ%aﬁ*%é’ﬁﬁﬁﬁz%
-‘i.'f#lﬁfig o

Ht *w

(=)~ & %ii%P& %H@&%CDwT Eg (Tt

) umHmmwTWW%ﬁp- R OOFOO0OR0£
0005 (TR L0 ) SRS > SiDer
T MBS G E mOO“OOOPMw%%%#(Tﬁ,
EDE ) R R RO A BAoIERST R o Bt MriE st s d H
A TR L R AT U kR s R A \pﬁyﬂ N 5;;1}\&\ 5E
BRI FETA (THMRLEMAFETA ) K &

W
T
T,
=

TR RN E LR (S eoa bR T &
TRLT L GFR o RE p FRREF821F ~ FT6TiE2
R G LR AT R 2 i T By T
VRIS SR S AR A g L U I



20 BBV A G Adw s B B fRAE R A
: 7 1
) =

i R R 0 G AR AL IR FEREY
AR BN PEEF T iR T EP R 2

(Ot e PHE~F5v &~ Jreg ~ g~ nkE o
AR FERELAMFREL LS PEIF T HIR
FEe L BP R S W o

(Z)2 mA4mp 0 A LCEH T ANFms FpFd w § 0454
08 AEREG PG - B HEMEETTE O F AT
%}pg },%7‘_—.\‘1’%,33}@" °

(m )4 Fﬁ%\%\'w DL DEF A ?sz'v}fﬁw fs kd Adege
Mdcie PR 0 2 B P E A i)j‘“ 7 EF T AR
gL Evp;¢%% 0

(TOMEMEZPF: LB LI LgT koo

(AL T 2 &V 2 ~HSF 2 B - MmPE bk
R S i Fe s L AN R s RA S R
FEEAREZE o AT PERAD DI TAK NS
R TR EP R R o

=~ Mz e

CRLEL RN £ F

1. rs 215&H 5 k34

2

iﬁi%—~:~3’€$%?‘9%“W5ﬁ~m5%~

AN



-

)]
i
3
\vb \
¥+

- RAe S MG 230 38F FF TR 2o
TR E 2 e B0 38# B 97k K

RAFRFIMIF R = @ d FIEEP £ 8K
T2 i e 2 Firi LA GME L
PRETL MY E SREELCREAE SR
‘ L TEHFE ~ 5

.
Wofedp ~ 2d 3~ BRI E e E c Hib AR
EweimEd Epishges PRI LN AmeE ¥
FHEXTEZOE kL E ot A R ER G
sy ,a,;;g;waw FREATII1E97 19p R FF 51110
00872355 % 5 718 (& A1% - $59-114 ~ 191-316 ~ 4
69-502 a) 1

AAE Y B0 B 0 T 0 T
BAg ~ 0 AE BT R BrE g J.Afx% ~ LAk
NI S FREEZTAELH AR R E ﬂiér%’ ﬂ‘\
B kB MEG MBI H R

P d it il 4o MAN T WREAY P FIHEL @%
E e s SRR 12:5\1”%’» 2 % 2800% % 378 ~
o hEnFHIAIKZEFT TS 4 p R s o

s
¥
!

%“,«:3-? w

+

)
»}\_

&\
g

I~
Iﬂ\*\h- Ky
S

[E—y
=)
(w.

& f
po
T
_{‘

AR I OBHEBELEGT P pathe EFP Y A kL
L EAEE &AL e Trﬁ%ff‘rﬁhﬁgﬁ » Fa i &
AR L A2 - Mg s Bt ’1»,”?:‘}‘&:952\&
NE MRS EB s ES ~ & ~ Mics 53 47
AT ARG RTA ) 2B ERER (R ARE - 52T
209 ~483F ) > ¥ R A& V2 R T ORAE kL4 M
P XHE G A ZRR o

A TEF P LA CRTE R BFETF A 2L F
Lo 18F11 P 30P #=ic s A% B2 X% %8191k %2574
TF P o P2 R BHRHEFPF R B2 el 750
L2 E pREST A 2HIFILY
Baz o odvl 3 AP [AREAAGE2HEF AR PR
B B G S BEA R R A AP H b 2td o X 35

i
&
m



E02p FF G A 2 B F RN FITES T F
o d BN R B4 E AL 0 A Ao FIERN
d

Ao AR EREEA R R EGFE R F

| T
i

BN 7 %»;%’F‘ PEID o b FE
&*f%%’%é%é%%¥4éé& w4 A TF TR
A JESCE FE':E’]‘/.E PR B AR T A IED
FERegE Y ATHP I RLLREBA LR Y FE
2d o R EIRET z\v%f,‘gﬁ% 2ENAE L BIGE > kPRI B
FroRAH1TES28 R HpY ¥ zgtb A
BRTRA Y R B2 235 A E R » 4] 4
bogp? FE B E Y o %4ﬁi%%$%4@ﬁﬁ
ﬁﬁ-%??“'y]f\;/y FHERTZER ) FEE EFT FL_—KQZZ'
AERY FE o A AP R BEE TN IR
& AEA L

LR EREd 2 REFTHEBY 5 (53210

?“j_—& T "~ J:'I’.‘ _ AR
MLE ML -~-MEAE -MPLESAPRAE: »= &
Booedomi oa A% i3 gL RESR LFA > B

EH bk 7 ?ﬁ%J (ﬂ,ﬂkl‘m% ?3271 7

I
v nl,
B
N

47}'&&%&?4% 9
lﬁ'—}‘{‘a"’f‘i\“ J

‘W%QPE?';-‘FL -‘—'5-1:]’7
Eix~mrERA T38&117 10
fagihq’ﬂS&&nﬂloﬂﬂ°
FRRTZY P HERT

g
3 107-1097) 3= it

‘5’":444

i

\F o~ g‘.

P’\ ﬁ}i-\““-\-

$N\R



2

}‘9
.__13.71’;"#:

il

2 AL
¥

<
L]

F o=
S

—~~

R} F

=z~ R

=
v

7

AR ¥t 38E 117 10F
2

:'. —_
% 7T

NN

k|

=
&

cE e RS MU f
EFEXY

7

&

=~ Rt

ES

7

ARG CHRERERES M EESARAL

BARE T

N R T U AT S R~ SC RN BN
T T T TR - B ?,M-im,.&#m WO b
%(iaﬂ@»i@ﬁ%ﬁ,,m,mﬁ,w,wm, J%riwoﬁm»
= 2 ST AP PR (3 %L%,ﬁ B N FWW?%.
- b S om oA e T om S B S o B SR e
AT A S SRR R el
ot - el ® L REg s Ky
IR N S A I SN B & A owe
&Aanraf/..r_\/..n. ?\wﬁmﬁ\l%?\#/%«ﬁ?\#/#/ " oo W "
A - B I A A I IR
LR A TN T U A BV S
FEr xR W m TR Mg e A
 Boo TOE oy Toel D& g e B om o B
NN - S SV A
B o~ B Z 8 B RGBS Mmoo R H o
L_ummy,%4fm$ﬂpimw+mi,m ~ o~ % a) B i
R ,|_. ol S " ‘%P T SV U,P EN wﬁw \::4 wﬂw ~ B R
WoOR T o B4R B U AR B i SRR - SRR G
R i A AR S AN AU S
AR oo £ me,,m»__WMW{im%@ii NI
R = N AU o .m R A T A | G R
- oo e v B4R Bl - LR B T o o) - oan B
W R R W Eoen o) Toee dm Do gy g ) B
meoBE o v RN R o g OB T s - s e o
copd s B oW BB o o BT o m ~ ® B~
B R LI S SRy AR V- S O O R =

AL

2R st

T
7~

l'/

7

AR

51787 B~ %821

ps
T
vl

1

7

|

% 767

o4
=

/



(= 2
1. #75 ‘fﬁ’&ﬁﬁ‘f 3 iR
i

5. v %, R
ﬁ@"{—» R S

Ao AR R TR R G FHL MR e B B
PRz M e o B REGRAAEMEZ R34 A
HT 2384 A MRl ALE R A MG 7~ MR £ 2 i 5

)R AT R BE A

ﬂ"s/‘\‘fi’; ;:, - "Li—dﬁ

23 AR A M2 AIE 2 RFEFTOTIES 10
WE PR BB2FELB TP o IRV EREL G R
Flo AR R L FF 0 AR TR E AL T L
TR RSN A MR RL G RiRE 0 RN B E
b3 2 %R BEETE - ﬁ4@yﬁ% A R I
%%ii?ﬁﬁio% M RIERR AL L RA g

Lo R -

/\
‘3?‘
<k
e
o
ﬂ
DO

\4-";\4

ER ot F %1502~ 25165024, 4

B2 EG A2 - @ k&3 Ao Bl
C-Dormz e Ry &dh (e ~ k3 DEsp
D) » H¢ x&CEd (T BlBECHTT2ZE H ) 242
Moadbary > A E Dz (THRBREDAT L P E) R
PROh A ety o fEAt AeiE st (8 d B M A Tl e
ﬁ\m$@~mﬂé~mﬁﬂ~£%@ BRI SEREFE
74 (?'P;@i; ST ) Boka BE} BER LR
LN AL I FnA (AAmE- 5257 ) i3 05
ihgkﬁwm%i%ﬂiﬁ%Kﬁ 15 ¥ g RB R o
7 M%ﬁi,'ﬁé;éiéy~ R R R R R e P L Y W R
POp B F % 1130000229530 Frrrig 2 2 4E R S 5 B

(FH@) E578 (L AmE - $483-499F ) > * 7
EWmK&Mﬂﬂﬁ ﬁﬁ7ﬁﬁﬁ%ﬁm%(iﬁm%;
%035-543F ) % R4k Az Pdcim i kS E o Bk A P

~



.CJO

IS S PHBRTA[ LT LT (L AREZ 5
7-19 ~105-129% ) » = ¢ 'b% B AL R HR S A 0T
LH o ARLT A A 3 SN
54?$%€&ﬁ%,%%$P I A R

%
ke P
o3k B aEr B ATRBLE) 0 & Vi % 2800% % 378 »

%
e
XNEF

$lEzZ 5T o fhEnRaisk2ZEF v e 4 pinz et o
ARESTLRIGE D BHEGZER KA > REMIFET
‘%%*&%éﬁiiﬁaéﬁ4i~i%iﬁ,ﬂ%iﬁ
HERF E 3% L3 0o BlHRECHTTRA (L2 M
FHR) kA B Ao Bl ED T A (A MRS
4>i¢¢%i”’#?ﬁﬁﬂm’iﬁﬁﬁp@ﬁfﬁ}
Ldp g bR T FERE m£§ﬁ7% o
MRARLIMIFRTARAZG P dJRY JT 302 632
BRITA o WG AL AR L 2 B AR 5 H A L
2 0 FRLMAGERE L e gk B F 22 o
R L3 p38EFAITL F 4 _tv}g\i R

WRTA AR E L AL AR EG Ao 0 A R AR
P Fﬁ:"\',ﬁ“"Y& ’f!rv*ﬁ ‘fﬁﬂ;&/?‘ii%i_;ﬁig;g , g\}t,; Fﬁ‘%\'

B AR S a3 S
¢ T%? éj}g -? " =~ '
%Pﬁﬂiﬁ RS R AW AR IR AR M

E® iﬁf#ﬁﬁﬁfﬁﬁﬁﬁW$ﬁiCéﬁv’&ﬁﬁfﬁ
é¢%§74#%$jwim?#"r%ﬂ% CRESN IO I S H
&2 st Hde 2E3 4 p B B EF

e S L ST Ay Ok NS f——F&? AR GE FTOTHE % 178 5 £ ~

B N8R AL MEA I3 g £



P S PHRMRE S S N A G RRE TR
SA B A PV pEID MK 2SS kA s 2 HF

3

g =3

AR S O RN AL o
‘ 3 L H o MEEE A A, 2 o2
Rk A G T A AT A B BLDATR 23 g o s
POERA RAE KX IR H R 2T A S

S BB Y f R kg PR B T8I % 856E H 1 -

% 278 o
v i EY EY 114 #
%/‘%’%E %f"’ INE N oY
FEIE
%
c4
(=

b RGRRATES O
1o 5 b N B S R
Sk (R A) o

\\:_

bed EEFRAS Y PEY 0 - HEB L FF R
A

4 = EN 3 114 =

e

R+ Z-\._

4 3 9 p
Ay

T OLiEE

Tow I
ORI

VAEER20p 22 FHER > » MMk

2 iEa | F EROOMROOOE0003 5

F1e% A [0000-000 f 17847 | 1
S RN ELE: FH [T BT 50017455
Fiepd |AMIEL 1P |FERA|RET

AU -

RS R R




(\ER)

'+

) vik v

KT (2 # - | e gis| (29)

b= ] ) ¥

i & =

T | B FROOMROOOEK000 5L

# 2= A 10000-000 a5 [

Jo it & 8 | X ®38& F 5 T T3 %0017995%

Zp | AR39E21F E e R F] R

1 4 g r

BAFER (A5 PENEAASF L EFLAR AL E 5
1

FHEHE | (z9) B AR %

KT (2 # - mEREL g (79)

# ¥ ) ¥

it & =

2 %7 OO FOOOE000 5

%= A 0000-000 a5 [

Joit £ | A R44# F 5 I 2% %000053%

Fip i |AE44E4? 3P B3R F) | Ml

1 PR EE R E

BAFER (A5 P ENEAASF L EFLAR AL E 5
1

FTHEHPREF | (F9) B ofE Z e

KT (2 y - NMEREEFR| (F29)

b= ] ) ¥

i
=+
I
m




s
it %

VAU S W

S5

A

MEZ ~Bv 26 2400 24 0 2dw s 0
PE O RS E R kB MR
IR BN R

st e

A E S T AT S A

TR I E >~ kA RS S DAY L

3 Fit = R ERVAN S
4 AR MR Y S SR SERE k| T A2

B ~RNFE

$+m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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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60號
原      告  康誠土地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恆志  
訴訟代理人  曾培雯律師
            林忠熙律師
            林正欣律師
被      告  陳長壽  
            羅文孝（即陳阿葉之承受訴訟人）


            白志鋒  
            白志鈿  


兼  上一人
代  理  人  白志銘  
被      告  白劭軍  




            白志欽  
            林錫金  
            林錫全  
            林鳳蘭  
            陳梁傳  
            陳傳林  


            陳雪娥  


            簡淑禎  
            江權峰  
            江俊龍  
            簡育志  




            江淑慧  


            江秋玫  
            江秋瑰  


兼  上四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簡政章  




被      告  陳成輝  
            陳成謀  
            陳月女  
            陳麗秋  
            張松斌  


            張惠玲  
            張芷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長壽、羅文孝、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應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被告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應就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被告陳成輝應將如附圖編號C所示之建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被告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應將如附圖編號D所示之建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訴訟費用由被告按附表四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7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係以「陳烏棕全體繼承人」及「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為被告，並聲明請求陳烏棕全體繼承人應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及被告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應就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及被告陳烏棕全體繼承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應將坐落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及307號之一層加強磚造建物（即如附圖編號C、D所示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見本院卷一第9-10頁）。嗣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12日具狀陳報上述「陳烏棕全體繼承人」為陳長壽、陳阿葉、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等10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為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等8人（見本院卷一第119頁），嗣因發現陳烏棕之繼承人尚有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等人，又於112年9月4日追加其等3人為被告。核原告於111年7月12日具狀僅為原列被告「陳烏棕全體繼承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之特定，非為訴之變更追加，自無不許之理。至原告嗣追加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為被告，則係對於必須合一確定之訴訟標的（陳烏棕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之地上權）追加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揆諸前揭規定，應屬合法。又原告就拆屋還地部分之請求，原雖亦以陳烏棕全體繼承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為被告，然嗣因發現前揭建物之所有權人應為陳成輝、陳成謀、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人，原告遂於113年9月24日、113年11月27日具狀追加及變更前揭對象為該部分請求之被告（見本院卷三第101、163頁），此部分因訴訟資料可以共用，應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揆諸前開規定，亦應屬合法，應予准許。
二、「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起訴之被告陳阿葉於本件訴訟繫屬後死亡，嗣經原告聲明由其繼承人即被告羅文孝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01、135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羅文孝、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江俊龍、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陳成謀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坐落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系爭土地現設定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地上權（下分別稱系爭地上權一、系爭地上權二、系爭地上權三，合稱系爭地上權），登記權利人分別為訴外人陳烏棕、陳烏棕、陳賴阿美，而系爭地上權一原始為陳烏棕於38年間所設定，系爭地上權二、三則係陳烏棕與訴外人陳阿闊於38年間所共同設定，系爭地上權三部分嗣因陳阿闊死亡而由陳賴阿美繼承，而系爭地上權設定當時，系爭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為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廷燦、陳楊墨、陳乾亨、陳乾棟等8人（下稱陳石虎等8人），然其中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業已死亡，是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均未經系爭土地斯時全體所有權人之同意，有無效之原因，今陳烏棕、陳賴阿美已死亡，被告陳長壽、羅文孝、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等13人（下稱被告陳長壽等13人）為陳烏棕之繼承人，被告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等8人（下稱被告簡育志等8人）則為陳賴阿美之繼承人，爰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之規定，請求命被告對所繼承各系爭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塗銷該系爭地上權之登記等語。
(二)又查系爭土地上現有如附圖編號C、D所示之建物（即系爭建物），其中編號C所示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建物（下稱系爭C建物）為被告陳成輝所有，編號D所示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建物（下稱系爭D建物）原為訴外人陳如誼所有，嗣於陳如誼死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7人（下稱被告陳成謀等7人）繼承而取得所有權，然前揭被告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均無合法權源，並已侵害原告所有權之行使，原告自得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之規定，請求上揭被告各自拆除其所有之系爭建物，並將所占有使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等語。
(三)並聲明：㈠被告陳長壽等13人應就附表一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㈡被告陳長壽等13人應就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㈢被告簡育志等8人應就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㈣被告陳成輝應將系爭C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㈤被告陳成謀等7人應將系爭D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志欽、簡淑禎則以：我們對於這些事情都不了解，也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希望原告給予補償費後再塗銷地上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白劭軍、簡育志、簡政章、江權峰、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希望原告給予補償費後再塗銷地上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陳成輝則以：系爭C建物是我蓋的，當時土地是我祖先的，也不是原告的，且我有一直繳稅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陳成謀則以：系爭D建物是我阿伯蓋的，後來由我姐姐陳如誼購買，土地則是從祖先就一直占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被告陳長壽則稱：系爭地上權是祖先留下來的。
(六)被告羅文孝、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江俊龍、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請求塗銷地上權登記部分：
　1.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系爭土地現設定有系爭地上權一、二、三，登記權利人分別為陳烏棕、陳烏棕、陳賴阿美，而系爭地上權一原始為陳烏棕於38年間所設定，系爭地上權二、三則係陳烏棕與陳阿闊於38年間所共同設定，系爭地上權三部分嗣因陳阿闊死亡而由陳賴阿美繼承，而系爭地上權設定當時之系爭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為陳石虎等8人，而斯時其中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業已死亡等情，此有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房捐收據、理由書、他項權利登記聲請書、單獨聲請設定地上權登記保證書、單獨聲請登記地上權土地共有人聯名單、地上權設定契約書、系爭土地公務用謄本、土地舊簿、共有人名簿、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1年9月19日羅地資字第1110008723號函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9-114、191-316、469-502頁），並為被告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志欽、簡淑禎、白劭軍、簡育志、簡政章、江權峰、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陳長壽所未爭執，而被告羅文孝、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江俊龍等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亦已生自認之效力，是原告所主張上情，均堪信為真實，且自前揭文件即明確可見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聲請書件中除陳烏棕、陳阿闊外，均僅以系爭土地斯時之共有人之一陳乾棟為聲請人，並無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廷燦、陳楊墨、陳乾亨等其餘7人（下稱陳乾亨等7人）之簽名或蓋章（見本院卷一第271、299、483頁），亦可見系爭地上權之設定，應未得系爭土地斯時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2.按「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18年11月30日制定迄今未曾修正之民法第819條第2項定有明文。地上權之設定，係屬對物設定負擔之處分行為，是若對共有之土地設定地上權，自應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得為之，如共有人中1人或數人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擅為處分共有物，其處分應為無效，而不發生物權之效力。又35年10月2日發布施行之土地登記規則第17條前段規定「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共同聲請之，權利人如因特殊情形，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聲請登記時，得由權利人陳明理由，填具保證書，呈請單獨聲請登記。」同規則第32條規定「證明登記原因文件或土地權利書狀不能提出時，應取具鄉鎮保長或四鄰或店舖之保證書。前項保證書應保證聲請人無假冒情事，並證明其原文件不能提出之實情。」前臺灣省政府於38年11月10日訂頒之臺灣省各縣市辦理單獨申請地上權設定登記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規定「本省各縣市辦理地上權設定登記時，如建物基地使用人已向基地所有權人訂有口頭或書面之合法租賃契約或地上權契約，而基地所有人拒不履行共同申請者，使用人可陳明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申請登記理由，提繳鄉鎮區公所保證書及繳納租金等憑證，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17條第2項規定，單獨申請登記。」準此，地上權設定原則上應由權利人及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聲請，權利人如欲申請單獨登記者，亦以「聲請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確有租賃契約或地上權設定之合意」為要件，僅因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申請登記，始得由權利人陳明理由後填具「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聲請登記理由」之保證書單獨申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3.而查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聲請書上，僅以被告等之被繼承人陳烏棕或陳阿闊，及系爭土地斯時之共有人之一陳乾棟為聲請人，並無陳乾亨等7人之簽名或蓋章，且斯時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根本業已死亡等情，已如前述；而本件系爭地上權之原始設定資料，固有「單獨聲請設定地上權登記保證書」（見本院卷一第71-73、107-109頁）記載保證陳烏棕、陳阿闊確有向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租賃土地，然土地所有人不肯連同申請蓋章等旨，然依該保證書所載，係記載陳烏棕、陳阿闊自「38年11月10日」起向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租賃土地，然38年11月10日即為其等向地政機關申請系爭地上權設定之申請日期，斯時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根本業已死亡，已無可能同意將系爭土地出租予陳烏棕、陳阿闊，況且，苟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能於38年11月10日達成租賃土地予陳烏棕、陳阿闊之租賃契約意思表示合致，揆諸一般常情，實難認有何不能覓致土地全體共有人共同申請登記之情形，再者，本件系爭地上權之原始設定資料雖亦有「地上權設定契約書」記載陳烏棕、陳阿闊租用系爭土地等旨（見本院卷一第81-83、111-113頁），然該地上權設定契約書上之出租人部分，亦僅有陳乾棟1人之簽名、蓋章，憑此亦可認本件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亦未於38年11月10日將系爭土地合法出租予陳烏棕、陳阿闊或達成設定地上權之合意，本件與陳烏棕、陳阿闊達成設定系爭地上權之合意者，應確僅有陳乾棟1人，而不包含陳乾亨等7人甚明，從而，本件堪信系爭地上權於設定登記之時，並未獲得全體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設定，且陳烏棕、陳阿闊於登記時未能提出其與陳石虎等8人全體間確有租賃契約或地上權設定合意之證據，亦無從由陳烏棕、陳阿闊與陳乾棟依前述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單獨聲請登記，是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顯難認合於35年10月2日發布施行之土地登記規則第17條規定。從而，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既非由地上權人及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聲請設定，又不符合地上權人單獨聲請設定地上權之要件，則系爭地上權之設定自屬無效。
　4.綜上所述，系爭地上權之設定既屬無效，則被告陳長壽等13人雖為陳烏棕之繼承人，被告簡育志等8人雖為陳阿闊、陳賴阿美之繼承人，亦無因繼承而取得系爭地上權可言。系爭地上權既不存在，則系爭地上權之登記，當屬有害於原告之所有權，而有辦理變更登記之必要，從而，本件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長壽等13人塗銷系爭地上權一、二之登記，及請求被告簡育志等8人塗銷系爭地上權三之登記，即屬有據，自應准許。又系爭地上權之設定雖屬無效，然系爭地上權登記之塗銷，性質上乃不動產物權之處分行為，於繼承人因繼承取得地上權之情形，依民法第759條之規定，非經辦理繼承登記，無從為地上權之塗銷登記。準此，原告請求被告陳長壽等13人、被告簡育志等8人應分別就其被繼承人陳烏棕、陳賴阿美之系爭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再塗銷其地上權登記，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二)原告請求拆屋還地部分：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又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於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正當（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2516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而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C、D所示之部分現搭建有建物（即系爭C建物、系爭D建物D），其中系爭C建物（即附圖編號C所示之地上物）為被告陳成輝所有，系爭D建物（即附圖編號D所示之地上物）原為訴外人陳如誼所有，嗣於陳如誼死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7人（即被告陳成謀等7人）繼承而取得所有權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一第25頁）為據，並經本院會同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人員到場履勘繪測屬實，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履勘照片及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9日羅地測字第1130000229號函暨所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483-499頁），又有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檢送之房屋稅籍證明書（見本院卷二第535-543頁）及原告提出之陳如誼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拋棄繼承情形查詢紀錄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19、105-129頁），且上情並為被告陳成輝、陳成謀所不爭執，而被告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5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亦已生自認之效力，是原告所主張上情，均堪信為真實。從而，被告陳成謀等7人既對於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並不爭執，亦不爭執其等確有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C所示部分（被告陳成輝）或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D所示部分（被告陳成謀等7人）並建有地上物，揆諸前開說明，上揭被告自應就其對系爭土地有占有使用之正當權源負說明及舉證之責任。
　3.惟查被告陳成謀等7人就其等有何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部分，僅有被告陳成輝辯稱系爭土地先前為其祖先的云云，及被告陳成謀僅辯稱系爭土地從祖先就一直占有云云。然查系爭土地自38年間起即為多人共有之土地，縱被告陳成謀等7人之祖先前曾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亦不代表被告陳成謀等7人即有權於系爭土地上興建房屋，是被告陳成輝、陳成謀僅以前詞為辯，就其等對於系爭土地現究存有何占有使用正當權源？實仍難認已為具體之說明，且其等就所主張上情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本件尚難認為被告陳成謀等7人已就其等對系爭土地有占有使用之正當權源部分已善盡說明及舉證之責任，從而，本件應認被告陳成謀等7人並無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是被告陳成輝所有之系爭C建物，及被告陳成謀等7人有處分權之系爭D建物，均屬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成輝拆除系爭C建物，及被告陳成謀等7人拆除系爭D建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均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全體共有人，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之法律關係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長壽等13人應就系爭地上權一、二辦理繼承登記後予以塗銷，及請求被告簡育志等8人應就系爭地上權三辦理繼承登記後予以塗銷，及請求被告陳成輝拆除其所有如附圖編號C所示之地上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全體共有人，及請求被告陳成謀等7人拆除如附圖編號D所示之地上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伍偉華
　　　　　　　　　　　　　　　　法　官　黃千瑀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附表一
		土地標示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

		


		




		登記次序

		0000-000

		權利種類

		地上權



		收件年期

		民國38年

		字號

		下五結字第001745號



		登記日期

		民國39年2月1日

		登記原因

		設定



		權利人

		陳烏棕

		


		




		權利範圍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共有權持分貳分之壹為目的

		


		




		存續期間

		（空白）

		地租

		空白



		設定權利範圍

		（土地一部拾伍坪）

		其他登記事項

		（空白）









附表二
		土地標示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

		


		




		登記次序

		0000-000

		權利種類

		地上權



		收件年期

		民國38年

		字號

		下五結字第001799號



		登記日期

		民國39年2月1日

		登記原因

		設定



		權利人

		陳烏棕

		


		




		權利範圍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共有權持分貳分之壹為目的

		


		




		存續期間

		（空白）

		地租

		空白



		設定權利範圍

		（土地一部肆拾坪)

		其他登記事項

		（空白）









附表三
		土地標示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

		


		




		登記次序

		0000-000

		權利種類

		地上權



		收件年期

		民國44年

		字號

		五結字第000053號



		登記日期

		民國44年4月3日

		登記原因

		繼承



		權利人

		陳賴阿美

		


		




		權利範圍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共有權持分貳分之壹為目的

		


		




		存續期間

		（空白）

		地租

		空白



		設定權利範圍

		（土地一部肆拾坪）

		其他登記事項

		（空白）









附表四：訴訟費用之負擔
		編號

		被告

		負擔之比例



		1

		陳長壽、羅文孝、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

		連帶負擔三分之一



		2

		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

		連帶負擔五分之一



		3

		陳成輝

		五分之一



		4

		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

		十五分之四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60號

原      告  康誠土地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恆志  

訴訟代理人  曾培雯律師

            林忠熙律師

            林正欣律師

被      告  陳長壽  

            羅文孝（即陳阿葉之承受訴訟人）



            白志鋒  

            白志鈿  



兼  上一人

代  理  人  白志銘  

被      告  白劭軍  





            白志欽  

            林錫金  

            林錫全  

            林鳳蘭  

            陳梁傳  

            陳傳林  



            陳雪娥  



            簡淑禎  

            江權峰  

            江俊龍  

            簡育志  





            江淑慧  



            江秋玫  

            江秋瑰  



兼  上四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簡政章  





被      告  陳成輝  

            陳成謀  

            陳月女  

            陳麗秋  

            張松斌  



            張惠玲  

            張芷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

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長壽、羅文孝、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

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應就附

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

銷。

被告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

玫、江秋瑰應就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

權登記予以塗銷。

被告陳成輝應將如附圖編號C所示之建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

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被告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

菱應將如附圖編號D所示之建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

告及全體共有人。

訴訟費用由被告按附表四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

    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七、不

    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變更訴訟標的，而

    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7款、第256條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係以「陳烏棕全體繼承人」及

    「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為被告，並聲明請求陳烏棕全體繼

    承人應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

    上權登記予以塗銷，及被告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應就附表三

    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及被告陳烏棕全體繼承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應將坐落宜

    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為

    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及307號之一層加強磚造建物（即

    如附圖編號C、D所示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拆除，並將占

    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見本院卷一第9-

    10頁）。嗣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12日具狀陳報上述「陳烏棕

    全體繼承人」為陳長壽、陳阿葉、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

    、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等10人，「陳

    賴阿美全體繼承人」為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

    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等8人（見本院卷一第119

    頁），嗣因發現陳烏棕之繼承人尚有陳梁傳、陳傳林、陳雪

    娥等人，又於112年9月4日追加其等3人為被告。核原告於11

    1年7月12日具狀僅為原列被告「陳烏棕全體繼承人」、「陳

    賴阿美全體繼承人」之特定，非為訴之變更追加，自無不許

    之理。至原告嗣追加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為被告，則係

    對於必須合一確定之訴訟標的（陳烏棕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

    之地上權）追加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揆諸前揭規定，

    應屬合法。又原告就拆屋還地部分之請求，原雖亦以陳烏棕

    全體繼承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為被告，然嗣因發現前揭

    建物之所有權人應為陳成輝、陳成謀、陳月女、陳麗秋、張

    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人，原告遂於113年9月24日、113

    年11月27日具狀追加及變更前揭對象為該部分請求之被告（

    見本院卷三第101、163頁），此部分因訴訟資料可以共用，

    應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揆諸前開規定，亦應

    屬合法，應予准許。

二、「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

    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

    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

    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

    明文。本件原起訴之被告陳阿葉於本件訴訟繫屬後死亡，嗣

    經原告聲明由其繼承人即被告羅文孝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

    第101、135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羅文孝、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

    陳雪娥、江俊龍、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

    菱、陳成謀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

    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坐落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土地）之

    共有人之一，系爭土地現設定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地

    上權（下分別稱系爭地上權一、系爭地上權二、系爭地上權

    三，合稱系爭地上權），登記權利人分別為訴外人陳烏棕、

    陳烏棕、陳賴阿美，而系爭地上權一原始為陳烏棕於38年間

    所設定，系爭地上權二、三則係陳烏棕與訴外人陳阿闊於38

    年間所共同設定，系爭地上權三部分嗣因陳阿闊死亡而由陳

    賴阿美繼承，而系爭地上權設定當時，系爭土地之登記所有

    權人為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廷燦、陳楊墨

    、陳乾亨、陳乾棟等8人（下稱陳石虎等8人），然其中陳石

    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業已死亡，是

    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均未經系爭土地斯時全體所有權人

    之同意，有無效之原因，今陳烏棕、陳賴阿美已死亡，被告

    陳長壽、羅文孝、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

    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等

    13人（下稱被告陳長壽等13人）為陳烏棕之繼承人，被告簡

    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

    、江秋瑰等8人（下稱被告簡育志等8人）則為陳賴阿美之繼

    承人，爰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之規定，請求命被告對所

    繼承各系爭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塗銷該系爭地上權之

    登記等語。

(二)又查系爭土地上現有如附圖編號C、D所示之建物（即系爭建

    物），其中編號C所示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

    建物（下稱系爭C建物）為被告陳成輝所有，編號D所示門牌

    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建物（下稱系爭D建物）原

    為訴外人陳如誼所有，嗣於陳如誼死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陳

    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

    等7人（下稱被告陳成謀等7人）繼承而取得所有權，然前揭

    被告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均無合法權源，並已侵害原告所有權

    之行使，原告自得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之規定，請求上

    揭被告各自拆除其所有之系爭建物，並將所占有使用之系爭

    土地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等語。

(三)並聲明：㈠被告陳長壽等13人應就附表一所示之地上權辦理

    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㈡被告陳長壽等13

    人應就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

    記予以塗銷。㈢被告簡育志等8人應就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辦

    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㈣被告陳成輝應

    將系爭C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

    有人。㈤被告陳成謀等7人應將系爭D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

    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志欽、簡淑禎則以：我們

    對於這些事情都不了解，也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希望原告給

    予補償費後再塗銷地上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

    訴駁回。

(二)被告白劭軍、簡育志、簡政章、江權峰、江淑慧、江秋玫、

    江秋瑰：希望原告給予補償費後再塗銷地上權等語，資為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陳成輝則以：系爭C建物是我蓋的，當時土地是我祖先

    的，也不是原告的，且我有一直繳稅金等語，資為抗辯。並

    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陳成謀則以：系爭D建物是我阿伯蓋的，後來由我姐姐

    陳如誼購買，土地則是從祖先就一直占有等語，資為抗辯。

    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被告陳長壽則稱：系爭地上權是祖先留下來的。

(六)被告羅文孝、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

    陳雪娥、江俊龍、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

    菱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請求塗銷地上權登記部分：

　1.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系爭土地現設定有系

    爭地上權一、二、三，登記權利人分別為陳烏棕、陳烏棕、

    陳賴阿美，而系爭地上權一原始為陳烏棕於38年間所設定，

    系爭地上權二、三則係陳烏棕與陳阿闊於38年間所共同設定

    ，系爭地上權三部分嗣因陳阿闊死亡而由陳賴阿美繼承，而

    系爭地上權設定當時之系爭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為陳石虎等

    8人，而斯時其中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

    墨等5人業已死亡等情，此有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房捐

    收據、理由書、他項權利登記聲請書、單獨聲請設定地上權

    登記保證書、單獨聲請登記地上權土地共有人聯名單、地上

    權設定契約書、系爭土地公務用謄本、土地舊簿、共有人名

    簿、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1年9月19日羅地資字第111000

    8723號函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9-114、191-316、469

    -502頁），並為被告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志欽、簡

    淑禎、白劭軍、簡育志、簡政章、江權峰、江淑慧、江秋玫

    、江秋瑰、陳長壽所未爭執，而被告羅文孝、林錫金、林錫

    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江俊龍等人經本院

    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書狀答

    辯以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

    定，對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亦已生自認之效力，是原告所主

    張上情，均堪信為真實，且自前揭文件即明確可見系爭地上

    權之設定登記聲請書件中除陳烏棕、陳阿闊外，均僅以系爭

    土地斯時之共有人之一陳乾棟為聲請人，並無陳石虎、陳火

    春、陳石旺、陳石海、陳廷燦、陳楊墨、陳乾亨等其餘7人

    （下稱陳乾亨等7人）之簽名或蓋章（見本院卷一第271、29

    9、483頁），亦可見系爭地上權之設定，應未得系爭土地斯

    時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2.按「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18年11月30日制定迄今未曾修正之民法第819條第2項定有明文。地上權之設定，係屬對物設定負擔之處分行為，是若對共有之土地設定地上權，自應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得為之，如共有人中1人或數人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擅為處分共有物，其處分應為無效，而不發生物權之效力。又35年10月2日發布施行之土地登記規則第17條前段規定「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共同聲請之，權利人如因特殊情形，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聲請登記時，得由權利人陳明理由，填具保證書，呈請單獨聲請登記。」同規則第32條規定「證明登記原因文件或土地權利書狀不能提出時，應取具鄉鎮保長或四鄰或店舖之保證書。前項保證書應保證聲請人無假冒情事，並證明其原文件不能提出之實情。」前臺灣省政府於38年11月10日訂頒之臺灣省各縣市辦理單獨申請地上權設定登記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規定「本省各縣市辦理地上權設定登記時，如建物基地使用人已向基地所有權人訂有口頭或書面之合法租賃契約或地上權契約，而基地所有人拒不履行共同申請者，使用人可陳明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申請登記理由，提繳鄉鎮區公所保證書及繳納租金等憑證，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17條第2項規定，單獨申請登記。」準此，地上權設定原則上應由權利人及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聲請，權利人如欲申請單獨登記者，亦以「聲請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確有租賃契約或地上權設定之合意」為要件，僅因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申請登記，始得由權利人陳明理由後填具「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聲請登記理由」之保證書單獨申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3.而查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聲請書上，僅以被告等之被繼承

    人陳烏棕或陳阿闊，及系爭土地斯時之共有人之一陳乾棟為

    聲請人，並無陳乾亨等7人之簽名或蓋章，且斯時陳石虎、

    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根本業已死亡等情

    ，已如前述；而本件系爭地上權之原始設定資料，固有「單

    獨聲請設定地上權登記保證書」（見本院卷一第71-73、107

    -109頁）記載保證陳烏棕、陳阿闊確有向系爭土地所有權人

    租賃土地，然土地所有人不肯連同申請蓋章等旨，然依該保

    證書所載，係記載陳烏棕、陳阿闊自「38年11月10日」起向

    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租賃土地，然38年11月10日即為其等向地

    政機關申請系爭地上權設定之申請日期，斯時陳石虎、陳火

    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根本業已死亡，已無可

    能同意將系爭土地出租予陳烏棕、陳阿闊，況且，苟系爭土

    地之全體共有人能於38年11月10日達成租賃土地予陳烏棕、

    陳阿闊之租賃契約意思表示合致，揆諸一般常情，實難認有

    何不能覓致土地全體共有人共同申請登記之情形，再者，本

    件系爭地上權之原始設定資料雖亦有「地上權設定契約書」

    記載陳烏棕、陳阿闊租用系爭土地等旨（見本院卷一第81-8

    3、111-113頁），然該地上權設定契約書上之出租人部分，

    亦僅有陳乾棟1人之簽名、蓋章，憑此亦可認本件系爭土地

    之全體共有人，亦未於38年11月10日將系爭土地合法出租予

    陳烏棕、陳阿闊或達成設定地上權之合意，本件與陳烏棕、

    陳阿闊達成設定系爭地上權之合意者，應確僅有陳乾棟1人

    ，而不包含陳乾亨等7人甚明，從而，本件堪信系爭地上權

    於設定登記之時，並未獲得全體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設定，

    且陳烏棕、陳阿闊於登記時未能提出其與陳石虎等8人全體

    間確有租賃契約或地上權設定合意之證據，亦無從由陳烏棕

    、陳阿闊與陳乾棟依前述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單獨聲請登記

    ，是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顯難認合於35年10月2日發布施

    行之土地登記規則第17條規定。從而，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

    記既非由地上權人及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聲請設定，又不

    符合地上權人單獨聲請設定地上權之要件，則系爭地上權之

    設定自屬無效。

　4.綜上所述，系爭地上權之設定既屬無效，則被告陳長壽等13

    人雖為陳烏棕之繼承人，被告簡育志等8人雖為陳阿闊、陳

    賴阿美之繼承人，亦無因繼承而取得系爭地上權可言。系爭

    地上權既不存在，則系爭地上權之登記，當屬有害於原告之

    所有權，而有辦理變更登記之必要，從而，本件是原告依民

    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長壽等1

    3人塗銷系爭地上權一、二之登記，及請求被告簡育志等8人

    塗銷系爭地上權三之登記，即屬有據，自應准許。又系爭地

    上權之設定雖屬無效，然系爭地上權登記之塗銷，性質上乃

    不動產物權之處分行為，於繼承人因繼承取得地上權之情形

    ，依民法第759條之規定，非經辦理繼承登記，無從為地上

    權之塗銷登記。準此，原告請求被告陳長壽等13人、被告簡

    育志等8人應分別就其被繼承人陳烏棕、陳賴阿美之系爭地

    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再塗銷其地上權登記，即屬有據，應予

    准許。

(二)原告請求拆屋還地部分：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又各共有人對於第三

    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

    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

    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於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之

    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

    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

    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正當

    （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2516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而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C

    、D所示之部分現搭建有建物（即系爭C建物、系爭D建物D）

    ，其中系爭C建物（即附圖編號C所示之地上物）為被告陳成

    輝所有，系爭D建物（即附圖編號D所示之地上物）原為訴外

    人陳如誼所有，嗣於陳如誼死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陳成謀、

    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7人

    （即被告陳成謀等7人）繼承而取得所有權等情，業據原告

    提出系爭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一第25頁）為據，並經本

    院會同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人員到場履勘繪測屬實，此有

    本院勘驗筆錄、履勘照片及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

    9日羅地測字第1130000229號函暨所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

    附圖）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483-499頁），又有宜蘭

    縣政府財政稅務局檢送之房屋稅籍證明書（見本院卷二第53

    5-543頁）及原告提出之陳如誼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

    本、拋棄繼承情形查詢紀錄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19

    、105-129頁），且上情並為被告陳成輝、陳成謀所不爭執

    ，而被告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5人

    經本院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

    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

    項之規定，對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亦已生自認之效力，是原

    告所主張上情，均堪信為真實。從而，被告陳成謀等7人既

    對於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並不爭執，亦不爭執其等

    確有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C所示部分（被告陳成輝

    ）或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D所示部分（被告陳成謀等7人）並

    建有地上物，揆諸前開說明，上揭被告自應就其對系爭土地

    有占有使用之正當權源負說明及舉證之責任。

　3.惟查被告陳成謀等7人就其等有何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合法

    權源部分，僅有被告陳成輝辯稱系爭土地先前為其祖先的云

    云，及被告陳成謀僅辯稱系爭土地從祖先就一直占有云云。

    然查系爭土地自38年間起即為多人共有之土地，縱被告陳成

    謀等7人之祖先前曾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亦不代表被

    告陳成謀等7人即有權於系爭土地上興建房屋，是被告陳成

    輝、陳成謀僅以前詞為辯，就其等對於系爭土地現究存有何

    占有使用正當權源？實仍難認已為具體之說明，且其等就所

    主張上情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本件尚難認為被告陳

    成謀等7人已就其等對系爭土地有占有使用之正當權源部分

    已善盡說明及舉證之責任，從而，本件應認被告陳成謀等7

    人並無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是被告陳成輝所有之系爭

    C建物，及被告陳成謀等7人有處分權之系爭D建物，均屬無

    權占有系爭土地，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

    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成輝拆除系爭C建物，及被告陳

    成謀等7人拆除系爭D建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均返還予

    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全體共有人，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之法律關係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

    中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長壽等13人應就系爭地

    上權一、二辦理繼承登記後予以塗銷，及請求被告簡育志等

    8人應就系爭地上權三辦理繼承登記後予以塗銷，及請求被

    告陳成輝拆除其所有如附圖編號C所示之地上物，並將所占

    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全體共有人，及請

    求被告陳成謀等7人拆除如附圖編號D所示之地上物，並將所

    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全體共有人，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

    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

    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伍偉華

　　　　　　　　　　　　　　　　法　官　黃千瑀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附表一

土地標示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   登記次序 0000-000 權利種類 地上權 收件年期 民國38年 字號 下五結字第001745號 登記日期 民國39年2月1日 登記原因 設定 權利人 陳烏棕   權利範圍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共有權持分貳分之壹為目的   存續期間 （空白） 地租 空白 設定權利範圍 （土地一部拾伍坪） 其他登記事項 （空白） 



附表二

土地標示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   登記次序 0000-000 權利種類 地上權 收件年期 民國38年 字號 下五結字第001799號 登記日期 民國39年2月1日 登記原因 設定 權利人 陳烏棕   權利範圍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共有權持分貳分之壹為目的   存續期間 （空白） 地租 空白 設定權利範圍 （土地一部肆拾坪) 其他登記事項 （空白） 



附表三

土地標示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   登記次序 0000-000 權利種類 地上權 收件年期 民國44年 字號 五結字第000053號 登記日期 民國44年4月3日 登記原因 繼承 權利人 陳賴阿美   權利範圍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共有權持分貳分之壹為目的   存續期間 （空白） 地租 空白 設定權利範圍 （土地一部肆拾坪） 其他登記事項 （空白） 



附表四：訴訟費用之負擔

編號 被告 負擔之比例 1 陳長壽、羅文孝、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 連帶負擔三分之一 2 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 連帶負擔五分之一 3 陳成輝 五分之一 4 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 十五分之四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60號
原      告  康誠土地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恆志  
訴訟代理人  曾培雯律師
            林忠熙律師
            林正欣律師
被      告  陳長壽  
            羅文孝（即陳阿葉之承受訴訟人）


            白志鋒  
            白志鈿  


兼  上一人
代  理  人  白志銘  
被      告  白劭軍  




            白志欽  
            林錫金  
            林錫全  
            林鳳蘭  
            陳梁傳  
            陳傳林  


            陳雪娥  


            簡淑禎  
            江權峰  
            江俊龍  
            簡育志  




            江淑慧  


            江秋玫  
            江秋瑰  


兼  上四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簡政章  




被      告  陳成輝  
            陳成謀  
            陳月女  
            陳麗秋  
            張松斌  


            張惠玲  
            張芷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長壽、羅文孝、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應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被告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應就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被告陳成輝應將如附圖編號C所示之建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被告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應將如附圖編號D所示之建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訴訟費用由被告按附表四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7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係以「陳烏棕全體繼承人」及「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為被告，並聲明請求陳烏棕全體繼承人應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及被告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應就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及被告陳烏棕全體繼承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應將坐落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及307號之一層加強磚造建物（即如附圖編號C、D所示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見本院卷一第9-10頁）。嗣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12日具狀陳報上述「陳烏棕全體繼承人」為陳長壽、陳阿葉、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等10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為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等8人（見本院卷一第119頁），嗣因發現陳烏棕之繼承人尚有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等人，又於112年9月4日追加其等3人為被告。核原告於111年7月12日具狀僅為原列被告「陳烏棕全體繼承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之特定，非為訴之變更追加，自無不許之理。至原告嗣追加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為被告，則係對於必須合一確定之訴訟標的（陳烏棕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之地上權）追加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揆諸前揭規定，應屬合法。又原告就拆屋還地部分之請求，原雖亦以陳烏棕全體繼承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為被告，然嗣因發現前揭建物之所有權人應為陳成輝、陳成謀、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人，原告遂於113年9月24日、113年11月27日具狀追加及變更前揭對象為該部分請求之被告（見本院卷三第101、163頁），此部分因訴訟資料可以共用，應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揆諸前開規定，亦應屬合法，應予准許。
二、「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起訴之被告陳阿葉於本件訴訟繫屬後死亡，嗣經原告聲明由其繼承人即被告羅文孝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01、135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羅文孝、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江俊龍、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陳成謀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坐落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系爭土地現設定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地上權（下分別稱系爭地上權一、系爭地上權二、系爭地上權三，合稱系爭地上權），登記權利人分別為訴外人陳烏棕、陳烏棕、陳賴阿美，而系爭地上權一原始為陳烏棕於38年間所設定，系爭地上權二、三則係陳烏棕與訴外人陳阿闊於38年間所共同設定，系爭地上權三部分嗣因陳阿闊死亡而由陳賴阿美繼承，而系爭地上權設定當時，系爭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為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廷燦、陳楊墨、陳乾亨、陳乾棟等8人（下稱陳石虎等8人），然其中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業已死亡，是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均未經系爭土地斯時全體所有權人之同意，有無效之原因，今陳烏棕、陳賴阿美已死亡，被告陳長壽、羅文孝、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等13人（下稱被告陳長壽等13人）為陳烏棕之繼承人，被告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等8人（下稱被告簡育志等8人）則為陳賴阿美之繼承人，爰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之規定，請求命被告對所繼承各系爭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塗銷該系爭地上權之登記等語。
(二)又查系爭土地上現有如附圖編號C、D所示之建物（即系爭建物），其中編號C所示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建物（下稱系爭C建物）為被告陳成輝所有，編號D所示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建物（下稱系爭D建物）原為訴外人陳如誼所有，嗣於陳如誼死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7人（下稱被告陳成謀等7人）繼承而取得所有權，然前揭被告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均無合法權源，並已侵害原告所有權之行使，原告自得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之規定，請求上揭被告各自拆除其所有之系爭建物，並將所占有使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等語。
(三)並聲明：㈠被告陳長壽等13人應就附表一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㈡被告陳長壽等13人應就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㈢被告簡育志等8人應就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㈣被告陳成輝應將系爭C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㈤被告陳成謀等7人應將系爭D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志欽、簡淑禎則以：我們對於這些事情都不了解，也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希望原告給予補償費後再塗銷地上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白劭軍、簡育志、簡政章、江權峰、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希望原告給予補償費後再塗銷地上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陳成輝則以：系爭C建物是我蓋的，當時土地是我祖先的，也不是原告的，且我有一直繳稅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陳成謀則以：系爭D建物是我阿伯蓋的，後來由我姐姐陳如誼購買，土地則是從祖先就一直占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被告陳長壽則稱：系爭地上權是祖先留下來的。
(六)被告羅文孝、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江俊龍、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請求塗銷地上權登記部分：
　1.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系爭土地現設定有系爭地上權一、二、三，登記權利人分別為陳烏棕、陳烏棕、陳賴阿美，而系爭地上權一原始為陳烏棕於38年間所設定，系爭地上權二、三則係陳烏棕與陳阿闊於38年間所共同設定，系爭地上權三部分嗣因陳阿闊死亡而由陳賴阿美繼承，而系爭地上權設定當時之系爭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為陳石虎等8人，而斯時其中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業已死亡等情，此有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房捐收據、理由書、他項權利登記聲請書、單獨聲請設定地上權登記保證書、單獨聲請登記地上權土地共有人聯名單、地上權設定契約書、系爭土地公務用謄本、土地舊簿、共有人名簿、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1年9月19日羅地資字第1110008723號函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9-114、191-316、469-502頁），並為被告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志欽、簡淑禎、白劭軍、簡育志、簡政章、江權峰、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陳長壽所未爭執，而被告羅文孝、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江俊龍等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亦已生自認之效力，是原告所主張上情，均堪信為真實，且自前揭文件即明確可見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聲請書件中除陳烏棕、陳阿闊外，均僅以系爭土地斯時之共有人之一陳乾棟為聲請人，並無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廷燦、陳楊墨、陳乾亨等其餘7人（下稱陳乾亨等7人）之簽名或蓋章（見本院卷一第271、299、483頁），亦可見系爭地上權之設定，應未得系爭土地斯時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2.按「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18年11月30日制定迄今未曾修正之民法第819條第2項定有明文。地上權之設定，係屬對物設定負擔之處分行為，是若對共有之土地設定地上權，自應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得為之，如共有人中1人或數人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擅為處分共有物，其處分應為無效，而不發生物權之效力。又35年10月2日發布施行之土地登記規則第17條前段規定「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共同聲請之，權利人如因特殊情形，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聲請登記時，得由權利人陳明理由，填具保證書，呈請單獨聲請登記。」同規則第32條規定「證明登記原因文件或土地權利書狀不能提出時，應取具鄉鎮保長或四鄰或店舖之保證書。前項保證書應保證聲請人無假冒情事，並證明其原文件不能提出之實情。」前臺灣省政府於38年11月10日訂頒之臺灣省各縣市辦理單獨申請地上權設定登記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規定「本省各縣市辦理地上權設定登記時，如建物基地使用人已向基地所有權人訂有口頭或書面之合法租賃契約或地上權契約，而基地所有人拒不履行共同申請者，使用人可陳明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申請登記理由，提繳鄉鎮區公所保證書及繳納租金等憑證，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17條第2項規定，單獨申請登記。」準此，地上權設定原則上應由權利人及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聲請，權利人如欲申請單獨登記者，亦以「聲請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確有租賃契約或地上權設定之合意」為要件，僅因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申請登記，始得由權利人陳明理由後填具「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聲請登記理由」之保證書單獨申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3.而查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聲請書上，僅以被告等之被繼承人陳烏棕或陳阿闊，及系爭土地斯時之共有人之一陳乾棟為聲請人，並無陳乾亨等7人之簽名或蓋章，且斯時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根本業已死亡等情，已如前述；而本件系爭地上權之原始設定資料，固有「單獨聲請設定地上權登記保證書」（見本院卷一第71-73、107-109頁）記載保證陳烏棕、陳阿闊確有向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租賃土地，然土地所有人不肯連同申請蓋章等旨，然依該保證書所載，係記載陳烏棕、陳阿闊自「38年11月10日」起向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租賃土地，然38年11月10日即為其等向地政機關申請系爭地上權設定之申請日期，斯時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根本業已死亡，已無可能同意將系爭土地出租予陳烏棕、陳阿闊，況且，苟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能於38年11月10日達成租賃土地予陳烏棕、陳阿闊之租賃契約意思表示合致，揆諸一般常情，實難認有何不能覓致土地全體共有人共同申請登記之情形，再者，本件系爭地上權之原始設定資料雖亦有「地上權設定契約書」記載陳烏棕、陳阿闊租用系爭土地等旨（見本院卷一第81-83、111-113頁），然該地上權設定契約書上之出租人部分，亦僅有陳乾棟1人之簽名、蓋章，憑此亦可認本件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亦未於38年11月10日將系爭土地合法出租予陳烏棕、陳阿闊或達成設定地上權之合意，本件與陳烏棕、陳阿闊達成設定系爭地上權之合意者，應確僅有陳乾棟1人，而不包含陳乾亨等7人甚明，從而，本件堪信系爭地上權於設定登記之時，並未獲得全體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設定，且陳烏棕、陳阿闊於登記時未能提出其與陳石虎等8人全體間確有租賃契約或地上權設定合意之證據，亦無從由陳烏棕、陳阿闊與陳乾棟依前述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單獨聲請登記，是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顯難認合於35年10月2日發布施行之土地登記規則第17條規定。從而，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既非由地上權人及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聲請設定，又不符合地上權人單獨聲請設定地上權之要件，則系爭地上權之設定自屬無效。
　4.綜上所述，系爭地上權之設定既屬無效，則被告陳長壽等13人雖為陳烏棕之繼承人，被告簡育志等8人雖為陳阿闊、陳賴阿美之繼承人，亦無因繼承而取得系爭地上權可言。系爭地上權既不存在，則系爭地上權之登記，當屬有害於原告之所有權，而有辦理變更登記之必要，從而，本件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長壽等13人塗銷系爭地上權一、二之登記，及請求被告簡育志等8人塗銷系爭地上權三之登記，即屬有據，自應准許。又系爭地上權之設定雖屬無效，然系爭地上權登記之塗銷，性質上乃不動產物權之處分行為，於繼承人因繼承取得地上權之情形，依民法第759條之規定，非經辦理繼承登記，無從為地上權之塗銷登記。準此，原告請求被告陳長壽等13人、被告簡育志等8人應分別就其被繼承人陳烏棕、陳賴阿美之系爭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再塗銷其地上權登記，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二)原告請求拆屋還地部分：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又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於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正當（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2516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而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C、D所示之部分現搭建有建物（即系爭C建物、系爭D建物D），其中系爭C建物（即附圖編號C所示之地上物）為被告陳成輝所有，系爭D建物（即附圖編號D所示之地上物）原為訴外人陳如誼所有，嗣於陳如誼死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7人（即被告陳成謀等7人）繼承而取得所有權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一第25頁）為據，並經本院會同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人員到場履勘繪測屬實，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履勘照片及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9日羅地測字第1130000229號函暨所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483-499頁），又有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檢送之房屋稅籍證明書（見本院卷二第535-543頁）及原告提出之陳如誼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拋棄繼承情形查詢紀錄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19、105-129頁），且上情並為被告陳成輝、陳成謀所不爭執，而被告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5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亦已生自認之效力，是原告所主張上情，均堪信為真實。從而，被告陳成謀等7人既對於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並不爭執，亦不爭執其等確有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C所示部分（被告陳成輝）或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D所示部分（被告陳成謀等7人）並建有地上物，揆諸前開說明，上揭被告自應就其對系爭土地有占有使用之正當權源負說明及舉證之責任。
　3.惟查被告陳成謀等7人就其等有何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部分，僅有被告陳成輝辯稱系爭土地先前為其祖先的云云，及被告陳成謀僅辯稱系爭土地從祖先就一直占有云云。然查系爭土地自38年間起即為多人共有之土地，縱被告陳成謀等7人之祖先前曾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亦不代表被告陳成謀等7人即有權於系爭土地上興建房屋，是被告陳成輝、陳成謀僅以前詞為辯，就其等對於系爭土地現究存有何占有使用正當權源？實仍難認已為具體之說明，且其等就所主張上情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本件尚難認為被告陳成謀等7人已就其等對系爭土地有占有使用之正當權源部分已善盡說明及舉證之責任，從而，本件應認被告陳成謀等7人並無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是被告陳成輝所有之系爭C建物，及被告陳成謀等7人有處分權之系爭D建物，均屬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成輝拆除系爭C建物，及被告陳成謀等7人拆除系爭D建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均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全體共有人，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之法律關係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長壽等13人應就系爭地上權一、二辦理繼承登記後予以塗銷，及請求被告簡育志等8人應就系爭地上權三辦理繼承登記後予以塗銷，及請求被告陳成輝拆除其所有如附圖編號C所示之地上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全體共有人，及請求被告陳成謀等7人拆除如附圖編號D所示之地上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伍偉華
　　　　　　　　　　　　　　　　法　官　黃千瑀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附表一
		土地標示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

		


		




		登記次序

		0000-000

		權利種類

		地上權



		收件年期

		民國38年

		字號

		下五結字第001745號



		登記日期

		民國39年2月1日

		登記原因

		設定



		權利人

		陳烏棕

		


		




		權利範圍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共有權持分貳分之壹為目的

		


		




		存續期間

		（空白）

		地租

		空白



		設定權利範圍

		（土地一部拾伍坪）

		其他登記事項

		（空白）









附表二
		土地標示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

		


		




		登記次序

		0000-000

		權利種類

		地上權



		收件年期

		民國38年

		字號

		下五結字第001799號



		登記日期

		民國39年2月1日

		登記原因

		設定



		權利人

		陳烏棕

		


		




		權利範圍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共有權持分貳分之壹為目的

		


		




		存續期間

		（空白）

		地租

		空白



		設定權利範圍

		（土地一部肆拾坪)

		其他登記事項

		（空白）









附表三
		土地標示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

		


		




		登記次序

		0000-000

		權利種類

		地上權



		收件年期

		民國44年

		字號

		五結字第000053號



		登記日期

		民國44年4月3日

		登記原因

		繼承



		權利人

		陳賴阿美

		


		




		權利範圍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共有權持分貳分之壹為目的

		


		




		存續期間

		（空白）

		地租

		空白



		設定權利範圍

		（土地一部肆拾坪）

		其他登記事項

		（空白）









附表四：訴訟費用之負擔
		編號

		被告

		負擔之比例



		1

		陳長壽、羅文孝、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

		連帶負擔三分之一



		2

		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

		連帶負擔五分之一



		3

		陳成輝

		五分之一



		4

		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

		十五分之四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260號

原      告  康誠土地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恆志  

訴訟代理人  曾培雯律師

            林忠熙律師

            林正欣律師

被      告  陳長壽  

            羅文孝（即陳阿葉之承受訴訟人）



            白志鋒  

            白志鈿  



兼  上一人

代  理  人  白志銘  

被      告  白劭軍  





            白志欽  

            林錫金  

            林錫全  

            林鳳蘭  

            陳梁傳  

            陳傳林  



            陳雪娥  



            簡淑禎  

            江權峰  

            江俊龍  

            簡育志  





            江淑慧  



            江秋玫  

            江秋瑰  



兼  上四人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簡政章  





被      告  陳成輝  

            陳成謀  

            陳月女  

            陳麗秋  

            張松斌  



            張惠玲  

            張芷菱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地上權等事件，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陳長壽、羅文孝、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應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被告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應就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

被告陳成輝應將如附圖編號C所示之建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被告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應將如附圖編號D所示之建物拆除，並將該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全體共有人。

訴訟費用由被告按附表四所示之比例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五、該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者。七、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5、7款、第256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係以「陳烏棕全體繼承人」及「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為被告，並聲明請求陳烏棕全體繼承人應就附表一、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及被告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應就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及被告陳烏棕全體繼承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應將坐落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及307號之一層加強磚造建物（即如附圖編號C、D所示建物，下合稱系爭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予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等（見本院卷一第9-10頁）。嗣原告於民國111年7月12日具狀陳報上述「陳烏棕全體繼承人」為陳長壽、陳阿葉、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等10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為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等8人（見本院卷一第119頁），嗣因發現陳烏棕之繼承人尚有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等人，又於112年9月4日追加其等3人為被告。核原告於111年7月12日具狀僅為原列被告「陳烏棕全體繼承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之特定，非為訴之變更追加，自無不許之理。至原告嗣追加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為被告，則係對於必須合一確定之訴訟標的（陳烏棕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之地上權）追加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揆諸前揭規定，應屬合法。又原告就拆屋還地部分之請求，原雖亦以陳烏棕全體繼承人、陳賴阿美全體繼承人為被告，然嗣因發現前揭建物之所有權人應為陳成輝、陳成謀、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人，原告遂於113年9月24日、113年11月27日具狀追加及變更前揭對象為該部分請求之被告（見本院卷三第101、163頁），此部分因訴訟資料可以共用，應不甚妨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揆諸前開規定，亦應屬合法，應予准許。

二、「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起訴之被告陳阿葉於本件訴訟繫屬後死亡，嗣經原告聲明由其繼承人即被告羅文孝承受訴訟（見本院卷二第101、135頁），經核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三、被告羅文孝、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江俊龍、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陳成謀均經合法通知，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准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一)原告為坐落宜蘭縣○○鄉○○○段000地號土地（即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系爭土地現設定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之地上權（下分別稱系爭地上權一、系爭地上權二、系爭地上權三，合稱系爭地上權），登記權利人分別為訴外人陳烏棕、陳烏棕、陳賴阿美，而系爭地上權一原始為陳烏棕於38年間所設定，系爭地上權二、三則係陳烏棕與訴外人陳阿闊於38年間所共同設定，系爭地上權三部分嗣因陳阿闊死亡而由陳賴阿美繼承，而系爭地上權設定當時，系爭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為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廷燦、陳楊墨、陳乾亨、陳乾棟等8人（下稱陳石虎等8人），然其中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業已死亡，是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均未經系爭土地斯時全體所有權人之同意，有無效之原因，今陳烏棕、陳賴阿美已死亡，被告陳長壽、羅文孝、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等13人（下稱被告陳長壽等13人）為陳烏棕之繼承人，被告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等8人（下稱被告簡育志等8人）則為陳賴阿美之繼承人，爰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之規定，請求命被告對所繼承各系爭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再塗銷該系爭地上權之登記等語。

(二)又查系爭土地上現有如附圖編號C、D所示之建物（即系爭建物），其中編號C所示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建物（下稱系爭C建物）為被告陳成輝所有，編號D所示門牌號碼為宜蘭縣○○鄉○○○路0段000號建物（下稱系爭D建物）原為訴外人陳如誼所有，嗣於陳如誼死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7人（下稱被告陳成謀等7人）繼承而取得所有權，然前揭被告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均無合法權源，並已侵害原告所有權之行使，原告自得依民法第821條、第767條之規定，請求上揭被告各自拆除其所有之系爭建物，並將所占有使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共有人等語。

(三)並聲明：㈠被告陳長壽等13人應就附表一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㈡被告陳長壽等13人應就附表二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㈢被告簡育志等8人應就附表三所示之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後，將該地上權登記予以塗銷。㈣被告陳成輝應將系爭C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㈤被告陳成謀等7人應將系爭D建物拆除，並將占用之土地返還原告及其他全體共有人。

二、被告則以：　　

(一)被告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志欽、簡淑禎則以：我們對於這些事情都不了解，也沒有住在系爭土地，希望原告給予補償費後再塗銷地上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白劭軍、簡育志、簡政章、江權峰、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希望原告給予補償費後再塗銷地上權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陳成輝則以：系爭C建物是我蓋的，當時土地是我祖先的，也不是原告的，且我有一直繳稅金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被告陳成謀則以：系爭D建物是我阿伯蓋的，後來由我姐姐陳如誼購買，土地則是從祖先就一直占有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五)被告陳長壽則稱：系爭地上權是祖先留下來的。

(六)被告羅文孝、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江俊龍、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均經本院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及陳述。

三、本院之判斷：　　

(一)原告請求塗銷地上權登記部分：

　1.原告主張其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系爭土地現設定有系爭地上權一、二、三，登記權利人分別為陳烏棕、陳烏棕、陳賴阿美，而系爭地上權一原始為陳烏棕於38年間所設定，系爭地上權二、三則係陳烏棕與陳阿闊於38年間所共同設定，系爭地上權三部分嗣因陳阿闊死亡而由陳賴阿美繼承，而系爭地上權設定當時之系爭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為陳石虎等8人，而斯時其中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業已死亡等情，此有建築改良物情形填報表、房捐收據、理由書、他項權利登記聲請書、單獨聲請設定地上權登記保證書、單獨聲請登記地上權土地共有人聯名單、地上權設定契約書、系爭土地公務用謄本、土地舊簿、共有人名簿、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1年9月19日羅地資字第1110008723號函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59-114、191-316、469-502頁），並為被告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志欽、簡淑禎、白劭軍、簡育志、簡政章、江權峰、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陳長壽所未爭執，而被告羅文孝、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江俊龍等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亦已生自認之效力，是原告所主張上情，均堪信為真實，且自前揭文件即明確可見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聲請書件中除陳烏棕、陳阿闊外，均僅以系爭土地斯時之共有人之一陳乾棟為聲請人，並無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廷燦、陳楊墨、陳乾亨等其餘7人（下稱陳乾亨等7人）之簽名或蓋章（見本院卷一第271、299、483頁），亦可見系爭地上權之設定，應未得系爭土地斯時全體共有人之同意。

　2.按「共有物之處分、變更及設定負擔，應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18年11月30日制定迄今未曾修正之民法第819條第2項定有明文。地上權之設定，係屬對物設定負擔之處分行為，是若對共有之土地設定地上權，自應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得為之，如共有人中1人或數人未經全體共有人同意，擅為處分共有物，其處分應為無效，而不發生物權之效力。又35年10月2日發布施行之土地登記規則第17條前段規定「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共同聲請之，權利人如因特殊情形，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聲請登記時，得由權利人陳明理由，填具保證書，呈請單獨聲請登記。」同規則第32條規定「證明登記原因文件或土地權利書狀不能提出時，應取具鄉鎮保長或四鄰或店舖之保證書。前項保證書應保證聲請人無假冒情事，並證明其原文件不能提出之實情。」前臺灣省政府於38年11月10日訂頒之臺灣省各縣市辦理單獨申請地上權設定登記應行注意事項第1點規定「本省各縣市辦理地上權設定登記時，如建物基地使用人已向基地所有權人訂有口頭或書面之合法租賃契約或地上權契約，而基地所有人拒不履行共同申請者，使用人可陳明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申請登記理由，提繳鄉鎮區公所保證書及繳納租金等憑證，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17條第2項規定，單獨申請登記。」準此，地上權設定原則上應由權利人及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聲請，權利人如欲申請單獨登記者，亦以「聲請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確有租賃契約或地上權設定之合意」為要件，僅因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申請登記，始得由權利人陳明理由後填具「不能覓致義務人共同聲請登記理由」之保證書單獨申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3.而查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聲請書上，僅以被告等之被繼承人陳烏棕或陳阿闊，及系爭土地斯時之共有人之一陳乾棟為聲請人，並無陳乾亨等7人之簽名或蓋章，且斯時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根本業已死亡等情，已如前述；而本件系爭地上權之原始設定資料，固有「單獨聲請設定地上權登記保證書」（見本院卷一第71-73、107-109頁）記載保證陳烏棕、陳阿闊確有向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租賃土地，然土地所有人不肯連同申請蓋章等旨，然依該保證書所載，係記載陳烏棕、陳阿闊自「38年11月10日」起向系爭土地所有權人租賃土地，然38年11月10日即為其等向地政機關申請系爭地上權設定之申請日期，斯時陳石虎、陳火春、陳石旺、陳石海、陳楊墨等5人根本業已死亡，已無可能同意將系爭土地出租予陳烏棕、陳阿闊，況且，苟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能於38年11月10日達成租賃土地予陳烏棕、陳阿闊之租賃契約意思表示合致，揆諸一般常情，實難認有何不能覓致土地全體共有人共同申請登記之情形，再者，本件系爭地上權之原始設定資料雖亦有「地上權設定契約書」記載陳烏棕、陳阿闊租用系爭土地等旨（見本院卷一第81-83、111-113頁），然該地上權設定契約書上之出租人部分，亦僅有陳乾棟1人之簽名、蓋章，憑此亦可認本件系爭土地之全體共有人，亦未於38年11月10日將系爭土地合法出租予陳烏棕、陳阿闊或達成設定地上權之合意，本件與陳烏棕、陳阿闊達成設定系爭地上權之合意者，應確僅有陳乾棟1人，而不包含陳乾亨等7人甚明，從而，本件堪信系爭地上權於設定登記之時，並未獲得全體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設定，且陳烏棕、陳阿闊於登記時未能提出其與陳石虎等8人全體間確有租賃契約或地上權設定合意之證據，亦無從由陳烏棕、陳阿闊與陳乾棟依前述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單獨聲請登記，是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顯難認合於35年10月2日發布施行之土地登記規則第17條規定。從而，系爭地上權之設定登記既非由地上權人及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聲請設定，又不符合地上權人單獨聲請設定地上權之要件，則系爭地上權之設定自屬無效。

　4.綜上所述，系爭地上權之設定既屬無效，則被告陳長壽等13人雖為陳烏棕之繼承人，被告簡育志等8人雖為陳阿闊、陳賴阿美之繼承人，亦無因繼承而取得系爭地上權可言。系爭地上權既不存在，則系爭地上權之登記，當屬有害於原告之所有權，而有辦理變更登記之必要，從而，本件是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長壽等13人塗銷系爭地上權一、二之登記，及請求被告簡育志等8人塗銷系爭地上權三之登記，即屬有據，自應准許。又系爭地上權之設定雖屬無效，然系爭地上權登記之塗銷，性質上乃不動產物權之處分行為，於繼承人因繼承取得地上權之情形，依民法第759條之規定，非經辦理繼承登記，無從為地上權之塗銷登記。準此，原告請求被告陳長壽等13人、被告簡育志等8人應分別就其被繼承人陳烏棕、陳賴阿美之系爭地上權辦理繼承登記，再塗銷其地上權登記，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二)原告請求拆屋還地部分：

　1.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又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但回復共有物之請求，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利益為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於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則應認原告之請求為正當（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2516號判決意旨參照）。

　2.查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而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C、D所示之部分現搭建有建物（即系爭C建物、系爭D建物D），其中系爭C建物（即附圖編號C所示之地上物）為被告陳成輝所有，系爭D建物（即附圖編號D所示之地上物）原為訴外人陳如誼所有，嗣於陳如誼死後由其繼承人即被告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7人（即被告陳成謀等7人）繼承而取得所有權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一第25頁）為據，並經本院會同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人員到場履勘繪測屬實，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履勘照片及宜蘭縣羅東地政事務所113年1月9日羅地測字第1130000229號函暨所附土地複丈成果圖（即附圖）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483-499頁），又有宜蘭縣政府財政稅務局檢送之房屋稅籍證明書（見本院卷二第535-543頁）及原告提出之陳如誼繼承系統表、繼承人戶籍謄本、拋棄繼承情形查詢紀錄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19、105-129頁），且上情並為被告陳成輝、陳成謀所不爭執，而被告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等5人經本院合法通知，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復未提出書狀答辯以供本院斟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第1項之規定，對原告前揭主張之事實亦已生自認之效力，是原告所主張上情，均堪信為真實。從而，被告陳成謀等7人既對於原告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並不爭執，亦不爭執其等確有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C所示部分（被告陳成輝）或系爭土地如附圖編號D所示部分（被告陳成謀等7人）並建有地上物，揆諸前開說明，上揭被告自應就其對系爭土地有占有使用之正當權源負說明及舉證之責任。

　3.惟查被告陳成謀等7人就其等有何占有使用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部分，僅有被告陳成輝辯稱系爭土地先前為其祖先的云云，及被告陳成謀僅辯稱系爭土地從祖先就一直占有云云。然查系爭土地自38年間起即為多人共有之土地，縱被告陳成謀等7人之祖先前曾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之一，亦不代表被告陳成謀等7人即有權於系爭土地上興建房屋，是被告陳成輝、陳成謀僅以前詞為辯，就其等對於系爭土地現究存有何占有使用正當權源？實仍難認已為具體之說明，且其等就所主張上情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本件尚難認為被告陳成謀等7人已就其等對系爭土地有占有使用之正當權源部分已善盡說明及舉證之責任，從而，本件應認被告陳成謀等7人並無占有系爭土地之合法權源，是被告陳成輝所有之系爭C建物，及被告陳成謀等7人有處分權之系爭D建物，均屬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及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成輝拆除系爭C建物，及被告陳成謀等7人拆除系爭D建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均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全體共有人，自屬有據，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繼承之法律關係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821條之規定，請求被告陳長壽等13人應就系爭地上權一、二辦理繼承登記後予以塗銷，及請求被告簡育志等8人應就系爭地上權三辦理繼承登記後予以塗銷，及請求被告陳成輝拆除其所有如附圖編號C所示之地上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全體共有人，及請求被告陳成謀等7人拆除如附圖編號D所示之地上物，並將所占用之系爭土地返還予原告及系爭土地其他全體共有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均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85條第1項、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民事庭

　　　　　　　　　　　　　審判長法　官　伍偉華

　　　　　　　　　　　　　　　　法　官　黃千瑀

　　　　　　　　　　　　　　　　法　官　張文愷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翁靜儀

附表一

土地標示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   登記次序 0000-000 權利種類 地上權 收件年期 民國38年 字號 下五結字第001745號 登記日期 民國39年2月1日 登記原因 設定 權利人 陳烏棕   權利範圍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共有權持分貳分之壹為目的   存續期間 （空白） 地租 空白 設定權利範圍 （土地一部拾伍坪） 其他登記事項 （空白） 



附表二

土地標示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   登記次序 0000-000 權利種類 地上權 收件年期 民國38年 字號 下五結字第001799號 登記日期 民國39年2月1日 登記原因 設定 權利人 陳烏棕   權利範圍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共有權持分貳分之壹為目的   存續期間 （空白） 地租 空白 設定權利範圍 （土地一部肆拾坪) 其他登記事項 （空白） 



附表三

土地標示 宜蘭縣○○鄉○○○段000地號   登記次序 0000-000 權利種類 地上權 收件年期 民國44年 字號 五結字第000053號 登記日期 民國44年4月3日 登記原因 繼承 權利人 陳賴阿美   權利範圍 本號地上權以建築改良物共有權持分貳分之壹為目的   存續期間 （空白） 地租 空白 設定權利範圍 （土地一部肆拾坪） 其他登記事項 （空白） 



附表四：訴訟費用之負擔

編號 被告 負擔之比例 1 陳長壽、羅文孝、白志銘、白志鋒、白志鈿、白劭軍、白志欽、林錫金、林錫全、林鳳蘭、陳梁傳、陳傳林、陳雪娥 連帶負擔三分之一 2 簡育志、簡政章、簡淑禎、江權峰、江俊龍、江淑慧、江秋玫、江秋瑰 連帶負擔五分之一 3 陳成輝 五分之一 4 陳成謀、陳成輝、陳月女、陳麗秋、張松斌、張惠玲、張芷菱 十五分之四 





